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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５６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

本次发行新股

１

，

９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９３３．３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３％

，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

单位

５００

股的余股

３３４

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包销。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

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ｓ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陕西旅

游”、“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主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５

〕

２５６８

号同意注册。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

件网站 （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

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经济参考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中国金融新闻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

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１

，

９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 人民币

８０．４４

元

／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不适用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不适用

发行前每股收益

８．６７

元 （以

２０２４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６．５０

元 （以

２０２４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１２．３７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确定）

发行市净率

２．４０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确定）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１８．３８

元（按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除以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３．４６

元（按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

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５５

，

５１７．３４

万元（根据发行价格乘以发行股数确定）

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３

，

３２４．６５

万元，包括：

（

１

）保荐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为

３００．００

万元。承销费用为

２

，

１００．００

万

元， 参考沪深交易所同等融资规模项目保荐承销费率平均水平，

结合服务的工作量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按照项目进度

分节点支付；

（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２２７．３６

万元。总体依据服务的工作要求，所需

的工作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

作经验等因素确定，计时收费、按照项目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

３

）律师费用：

１５０．９４

万元，参考本次服务的工作量及实际表现等

因素，并结合市场价格，经友好协商确定，按照项目进度分阶段支

付；

（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５

）发行上市相关的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４６．３４

万元。

注：

１

、如非特别注明，以上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２

、合计

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 为四舍五入造成；

３

、发

行手续费中已经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

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９６４１０５０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９６２０５８０

发行人：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物 公告编号：

2025-115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为合作养殖农户提供担保预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

象

被担保人名称 冯应良、刘以梅（夫妻关系）

本次担保金额 240.00万元

实际为养殖农户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

保金额）

1,26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

103,741.63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199.99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2年12月， 公司与湖北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枝江农商

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养殖农户冯应良、刘以梅与枝江农商行截止2026年1月

前连续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现上述信贷业务即将到期，为满足优质养

殖农户开展合作养殖经营性资金需要，公司拟继续为养殖农户冯应良、刘以梅与枝江农商

行连续签订的借款合同下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权最高额为人民币

240.00万元，担保债权发生期间为2025年12月17日至2028年12月17日，担保期间自主合同

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或借款展期后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近日，公司与枝江农商行续签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本保证合同项下养殖农户冯应

良、刘以梅通过公司担保获得的贷款资金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支付公司控股子公司保证金。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01月06日、01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合作养殖农户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5年度预计为养殖农户提供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

元的担保，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滚动使

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01月07日、0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2025年度为合作养殖农户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2025-01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自然人

被担保人姓名 冯应良、刘以梅（夫妻关系）

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合作养殖农户

被担保人从事经营活动范围 牲畜饲养、牲畜销售

养殖场场址 湖北省枝江市安福寺镇灵芝山村四组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良好

1、以上被担保人系公司控股子公司签约的合作养殖农户，与公司及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本次提供担保的养殖农户与公司保持良好业务关系，养殖规模较大，信誉度较好，且

银行通过征信查询、大数据查询等方式进行了征信评价，信用良好并具备一定偿债能力。

3、反担保措施：养殖农户通过公司担保获得的贷款资金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支付公司

控股子公司保证金。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甲方）：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湖北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40.00万元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或借款展期后届满之次日起三年；乙方根

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乙方向借款人通知的还款之次日起三

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对外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控股子公司合作养殖业务模式实际经营需要，有利

于推动公司生猪合作养殖业务稳定经营。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且提供相应反担保措施，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5年01月06日、01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合作养殖农户提供担保预计的议

案》。 本次担保金额在预计总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合计为103,741.63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199.99%。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102,414.13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7.4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27.5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6%。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88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7日（星期

三 ） 下 午 15:00-16:00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网 址 ：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了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

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12月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了 《继峰股份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5-086)。

2025年12月17日，公司董事长王义平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刘杰先生，董

事、财务总监张思俊先生，独立董事谢华君女士、王民权先生、赵香球女士出席了2025年第

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并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对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回复整理如下：

1、公司今年乘用车座椅业务订单情况怎么样？ 后续有什么业务拓展计划？

答：投资者您好！ 感谢您的提问。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累计乘用车座椅在手项目

定点共24个，全生命周期总销售额预计在960亿-1006亿元之间。 目前，公司的乘用车座椅

客户已覆盖海外豪华车企、国内造车新势力龙头企业、国内传统高端合资车企、国内传统头

部自主车企；供应车型的能源方式包括新能源车与传统燃油车；市场从中国拓展至欧洲、东

南亚，公司乘用车座椅业务的客户结构进一步多元化，市场基础更加广泛、稳固。未来，公司

将全力以赴，争取更多海内外主机厂客户项目定点。 谢谢！

2、公司三季度业绩的主要驱动因素？

答：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问。今年第三季度公司的业绩确实有了显著提升。这主要

得益于格拉默持续整合带来的降本增效， 以及乘用车座椅业务随着大量新项目的量产，盈

利能力大幅提升。 谢谢！

3、格拉默的整合进度如何？ 对公司业务和业绩的影响？

答： 投资者您好！ 感谢您的提问。 目前格拉默的整合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功。 通过

2024年剥离TMD、欧洲大裁员、更换管理层、优化产能，优化流程，改革激励考核制度等多

种措施，格拉默在2025年成功实现了美洲区大幅减亏和欧洲区利润率明显提升。 尽管营收

规模因资产剥离和海外行业下滑导致销售收入有所下降， 但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显著提

升。 2025年前三季度，格拉默实现营业收入111.9亿元，较上一年同期下降11.5%；但是实现

归母净利润1.5亿元（去年同期-6.0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未来，随着格拉默整改措施逐步

落地，稳步向好趋势逐渐明朗，因此，未来将对公司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谢谢！

4、公司未来在业务结构规划上如何？传统头枕与座椅扶手业务如何与新兴业务形成更

高效的协同发展格局？

答：投资者您好！ 感谢您的提问。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内饰件及其系统，乘用车座

椅以及道路车辆、非道路车辆悬挂驾驶座椅和乘客座椅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全球性汽车

零部件供应商，主要产品有乘用车座椅、座椅头枕、座椅扶手、中控系统、隐藏式电动出风

口、内饰部件、商用车座椅系统等产品及其解决方案。

根据汽车行业的电动化、智能化等发展趋势，公司在近些年开发了乘用车座椅、车载冰

箱、隐藏式电动车出风口等新业务。 目前，乘用车座椅业务作为公司战略业务重点发展，并

已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第二曲线。

座椅头枕、座椅扶手产品是乘用车座椅的核心部件之一，和乘用车座椅属于主机厂同

一部门人员采购。 公司可借助座椅头枕、座椅扶手产品广泛的客户基础，快速拓展客户。 同

时，乘用车座椅业务的拓展，也可协助座椅头枕、座椅扶手产品拿下更多客户项目订单。 谢

谢！

三、其他事项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

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

示衷心感谢，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电话、邮箱、上证e互动等多种形式与公司保持沟通和交

流。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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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新港多式联运物流园001号岳阳林纸办

公楼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7,265,8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223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岩主持。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总经理刘立新，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易兰锴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01 刘岩 774,374,417 99.6280 是

1.02 刘立新 774,920,983 99.6983 是

1.03 吴翀岚 775,821,671 99.8142 是

2.00�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2.01 付晓萍 775,022,366 99.7114 是

2.02 胡海峰 775,107,000 99.7223 是

2.03 杨艳 774,876,875 99.6926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

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刘岩 7,950,316 73.3308

1.02 刘立新 8,496,882 78.3722

1.03 吴翀岚 9,397,570 86.6798

2.01 付晓萍 8,598,265 79.3073

2.02 胡海峰 8,682,899 80.0879

2.03 杨艳 8,452,774 77.96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经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见2025年12月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的该会议决议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烨、许智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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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的时间、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5年12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三）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12月17日在湖南省岳阳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7人。 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刘岩主持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岩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时止。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刘岩，委员：刘立新、付晓萍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杨艳，委员：刘岩、付晓萍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付晓萍，委员：刘立新、胡海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胡海峰，委员：吴翀岚、杨艳。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核总经理人选任职

资格的议案》，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立新（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

师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副总经理、总工程

师人选任职资格的议案》，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易兰锴、陈金心、周雄华为公司副总经理，朱宏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五）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

本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核财务总监人选任

职资格的议案》，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映辉（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核董事会秘书人选

任职资格的议案》，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易兰锴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易兰锴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其任职资格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

（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戴强（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八）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经理层2025-2027年

任期考核指标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同意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

简历

刘立新，男，1968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2024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任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曾用名）化机浆车间副主任，装备部副部长，高档涂布纸

车间副主任，进出口部副部长，40万吨项目副部长，七抄车间副主任、主任；公司造纸事业六

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造纸事业六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任湛江冠豪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湛江冠豪纸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易兰锴， 男，1978年9月出生， 本科学历， 营销师。 2019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9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兼任诚通碳汇经营管理（湖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公司销售部副总经理，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曾兼任湖南双阳高科化工有限公司、中冶美利

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诚通凯胜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董事。

杨映辉，男，1970年9月出生，高级会计师，研究生学历，硕士。 2024年4月至今任公司财

务总监。曾任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佛山

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泰格林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兼财务负责人、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监事。曾兼任龙

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龙邦国际有限公司等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境外企业

财务负责人。

陈金心，男，1976年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2025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曾任

岳阳城陵矶港务有限责任公司人教处副处长、处长，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卓越

学院副院长、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经理、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经

理、化机浆事业部总经理、沅江分公司总经理、水资源环保事业部总经理、新港天岳环保分

公司总经理，湖南骏泰生物基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泰格林

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营销中心主任（兼）；曾兼任湖南骏泰生物质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周雄华，女，1987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 2024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广东冠

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采购部副经理、经理，中国纸业浆纸贸易部副总经

理、贸易分公司副总经理兼贸易综合部经理、风险合规与审计部总经理；曾兼任公司、广东

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泰格林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朱宏伟，男，1977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2025年2月至今

任公司总工程师。 曾任公司六抄车间副主任、生产技术部副部长、40万吨造纸机子项项目

副经理、纸机生产准备部副部长、七抄车间副主任、工艺副总工程师兼生产技术部副部长；

公司总工程师，湘江纸业关停并转工程岳阳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工程技术部经理，技术中

心主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公司岳阳分公司党委委员、70万吨项目组组

长、特种纸分公司（后更名为特种纸事业部）总经理，副总工程师，技术总监，总工程师；公

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技术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需的职

业素质；除易兰锴持有公司24.00万股股票外，其余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票。

戴强，男，1980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任职培训并取得证明。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战略证券部副经理。曾任湖南骏泰

科技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运营管理部经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岳

阳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证券投资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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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山东路桥” ）

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 鉴于2025年9月30日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 ）转股由1,552,440,806股增加至1,552,440,937股，根据权益分派方案规定，按照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 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进行分配。 调整后的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552,440,93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9,159,925股后的1,543,281,01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2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18,519,372.14元； 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按最新总股本（不含回购专户股份）调整分配总额的计算过程如下：本次实际现金

分红总额=最新总股本×0.12÷10=18,519,372.14元（含税）。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

购股份》等规定，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9,159,925股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权利，

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

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专户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含税）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8,519,372.14元÷1,552,440,937股=0.0119291元/股

（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除权除息日前一交

易日收盘价-0.0119291元/股。

一、股东大会授权及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和金

额上限的情况下，制定具体的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

司 2025年 9月 30日的总股本 1,552,440,806股扣除回购的股份 9,159,925股后的

1,543,280,88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2元(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18,519,370.57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

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若公司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导致股本

总额发生变动，则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东所对应的最新股本总额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进行分配。

2． 自2025年9月30日至实施期间， 鉴于公司可转债转股，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552,440,937股，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调整后的方案为：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1,552,440,93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9,159,925股后的1,543,281,012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12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

18,519,372.14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因本次权益分派需要，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申请自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可转债暂停

转股。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52,440,937股剔除已

回购股份9,159,925股后的1,543,281,0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0.12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0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2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1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2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12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2月

2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59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2 08*****100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3 08*****339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4 08*****025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2月15日至登记日：2025年12月23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因公司回购专户上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现金分

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

股本 （含回购专户股份） 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 （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18,519,372.14元÷1,552,440,937股=0.0119291元/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

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0119291元/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山

路转债，债券代码：127083）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由7.62元/股调整为7.61元/股，自

2025年12月24日开始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

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

咨询部门：山东路桥证券管理部

咨询电话：0531-68906077

咨询传真：0531-68906075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

2025-132

转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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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山路转债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调整可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83

2、债券简称：山路转债

3、本次调整前“山路转债” 转股价格：7.62元/股

4、本次调整后“山路转债” 转股价格：7.61元/股

5、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12月24日（除权除息日）

6、“山路转债” 转股期：2023年10月9日至2029年3月23日。

一、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号）核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4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836.00万张，每张

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83,600.00万元。

根据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及计算公式”相关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本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派发

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相应进行

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

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发

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

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

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相关授权，202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

公司2025年9月30日的总股本1,552,440,806股扣除回购的股份9,159,925股后的

1,543,280,88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2元(含税)，合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18,519,370.57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

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自 2025年 9月 30日至实施期间， 鉴于公司可转债转股，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552,440,937股，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调整分配总额的原则，调整后的方案为：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1,552,440,93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9,159,925股后的1,543,281,012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12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

18,519,372.14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公司回购专户上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现金分红

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

本 （含回购专户股份） 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 （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18,519,372.14元÷1,552,440,937股=0.0119291元/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

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0119291元/股。

公司计划以2025年12月23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

由于前述利润分配的实施，根据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山路转债” 的

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P1=P0-D=7.62-0.0119291≈7.61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12月2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山路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3年10月9日至2029年3月23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